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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6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

事 6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名

称变更的议案》。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变更为西藏紫光春华投资有限公司，根据公司发展的需

要，公司名称拟由“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Tongfang Guoxin Electronics 

Co., Ltd.）变更为“紫光国芯股份有限公司” （Unisplendour Guoxin Co., Ltd.）

（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公司章程》中涉及公司名称的相关条款一并作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所有的制度、文件中公司名称相应变更。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名称变更情况，对《公司章程》中涉及公司名称的相关

条款进行如下修改：  

第一章  第四条  

原文为：“公司注册名称：中文名称：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

称：Tongfang Guoxin Electronics Co., Ltd.” 

修改为：“公司注册名称：中文名称：紫光国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Unisplendour Guoxin Co., Ltd.” 

《公司章程》的相应修改需在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并由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后生效。最终修改情况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内

容为准。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对《公司章程》

做必要修改，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在必要时根据工商管理部门意见对上述

名称作适当修改及办理相关手续。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董事赵维健先生已辞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经公司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提名任志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附后。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4、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6年 4月 29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16年4月1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14 日 



附件：任志军先生简历 

 

任志军先生：男，1966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工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0 年 7 月至 1993 年 8 月，任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助教；1996 年 7 月至 1999 年 7 月任北京邮电大学与加拿大北方电讯电信研究开

发中心高级经理；1999年 7月至 2015年 1月，历任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总裁、董事长；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任紫光集团执行副总裁；2015

年 1 月至今，任锐迪科创微电子（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2009 年 5 月至今，

受聘北京邮电大学电信学院兼职教授；2015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代

行总裁职责。 

任志军先生除担任锐迪科创微电子（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外，与本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